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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條例草案 

 

旨在 

 

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所委予的責

任，修訂《刑事罪行條例》、《官方機密條例》及《社團條例》，

以及為相關、附帶及相應修訂訂定條文。 

 

 

由立法會制定。 

 

 

第 1 部 

 

導言 

 

 

1. 簡稱 

 

本條例可引稱為《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》。 

 

 

2. 生效日期 

 

本條例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

 

 

第 2 部 

 

對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的修訂 

 

 

3. 修訂第 I 部標題 

 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I 部的標題現予廢除，代以“叛國

、顛覆及分裂國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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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取代條文 

 

第 2 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 2. 叛國  

 

(1) 任何中國公民 — 

 

(a) 懷有 — 

 

  (i) 推翻中央人民政府； 

 

 (ii) 恐嚇中央人民政府；或 

 

(iii) 脅逼中央人民政府改變其政策或措

施， 

 

的意圖而加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外來武

裝部隊或作為其中一分子； 

 

(b) 鼓動外來武裝部隊以武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

國；或 

 

(c) 懷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

圖，藉作出任何作為而而作出任何作為，藉

此協助在該場戰爭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

公敵， 

 

即屬叛國。 

 

(2) 任何中國公民叛國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

罪，可處終身監禁。 

 

(3) 第(1)及(2)款亦就任何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

在香港境外作出的第(1)款提述的任何作為而適用於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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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就本條而言 — 

 

(a) “外來武裝部隊”指 — 

 

  (i) 屬於某外國的武裝部隊； 

 

 (ii) 受某外國的政府指示或控制的武裝部

隊；或 

 

(iii) 並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基地亦不屬

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； 

 

(b) 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公敵”指 — 

 

  (i)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某外國的政

府；或 

 

 (ii)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外來武裝部

隊； 

 

(c) 當 — 

 

  (i) 武裝部隊之間發生公開武裝衝突；或 

 

 (ii) 已作出公開宣戰， 

 

戰爭狀態即告存在，而“交戰”須據此解釋。 

 

(5) 隱匿叛國此項普通法罪行現予取消。 

 

(6) 收受代價而不檢控叛國此項普通法罪行現予取消。 

 

 

2A. 顛覆 

 

(1) 任何人藉使用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的武力

或嚴重犯罪手段，或藉進行戰爭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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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廢止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所確立的中華人

民共和國根本制度； 

 

(b) 推翻中央人民政府；或 

 

(c) 恐嚇中央人民政府， 

 

即屬顛覆。 

 

(2) 任何人顛覆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

終身監禁。 

 

(3) 第(1)及(2)款亦就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境外作

出的第(1)款提述的任何作為而適用於他。 

 

(4) 就本條而言 — 

 

(a) “進行戰爭”一詞須參照第 2(4)(c)條中“交

戰”一詞的涵義而解釋； 

 

(b) “嚴重犯罪手段”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作

為 — 

 

  (i) 危害任何人(作出該作為的人除外)的

生命； 

 

 (ii) 導致任何人(作出該作為的人除外)受

嚴重損傷； 

 

(iii) 嚴重危害公眾人士或某部分公眾人士

的健康或安全； 

 

 (iv) 導致對財產的嚴重破壞；或 

 

  (v) 嚴重干擾電子系統或基要服務、設施

或系統(不論屬於公眾或私人)或中斷

其運作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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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 — 

 

 (vi) 是在香港作出並屬香港法律所訂罪行

的；或 

 

(vii) (A) 是在香港境外任何地方作出； 

 

(B) 屬該地方的法律所訂罪行；及 

 

(C) 假使在香港作出便會屬香港法

律所訂罪行的。 

 

 

2B. 分裂國家 

 

(1) 任何人藉 — 

 

(a) 使用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的武力

或嚴重犯罪手段；或 

 

(b) 進行戰爭， 

 

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某部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分離出去，

即屬分裂國家。 

 

(2) 任何人分裂國家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

可處終身監禁。 

 

(3) 第(1)及(2)款亦就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境外作

出的第(1)款提述的任何作為而適用於他。 

 

(4) 就本條而言 — 

 

(a) “進行戰爭”一詞須參照第 2(4)(c)條中“交

戰”一詞的涵義而解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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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“嚴重犯罪手段”的涵義與該詞在第 2A(4)(b)

條中的涵義相同。 

 

 

2C. 第 159A 及 159G 條適用於串謀或企圖 

在香港境外作出若干作為 

 

(1) 如任何人在香港與任何其他人(不論該其他人在香港

或其他地方)達成作出某項行為的協議，而該項協議如按照他們的

意圖得以落實，該項行為必會構成或涉及(由協議的一方或多於一

方)在香港境外作出的假使在香港作出便會屬第 2A(顛覆)或 2B(分

裂國家)條所訂罪行的作為，則 — 

 

(a) 第 159A 條就該項協議而適用於該人，猶如該

作為是該條所指的罪行；及 

 

(b) 第 159B 至 159E 條據此而具有效力。 

 

(2) 如任何人在香港作出某項作為(“前”)，而前已

超乎只屬在香港境外作出的假使在香港作出便會屬第 2A(顛覆)或

2B(分裂國家)條所訂罪行的作為(“後”)的預備作為，而他是懷

有作出後的意圖而作出前的，則 — 

 

(a) 第 159G 條就前而適用於該人，猶如後是

該條所適用的罪行； 

 

(b) 第 159H 至 159K 條據此而具有效力。 

 

 

2D. 煽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只構成 

第 9A 條所訂罪行 

 

煽惑他人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或 2B(分裂國家)條只構成

第 9A 條(煽動叛亂)所訂罪行。”。 

 

 



#71767 v86 7

5. 修訂第 II 部標題 

 

第 II 部的標題現予修訂，廢除“反英皇”而代以“危害國家的安

全的”。 

 

 

6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9A. 煽動叛亂 

 

(1) 在不抵觸第 9D 條的條文下，任何人 — 

 

(a) 故意煽惑他人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或

2B(分裂國家)條所訂罪行；或 

 

(b) 故意煽惑他人於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會嚴重危

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的公眾暴亂， 

 

即屬煽動叛亂。 

 

(1A) 除非有關煽惑的性質及作出該項煽惑所處的情況 — 

 

(a) 令一名或多於一名被煽惑的人相當可能；或 

 

(b) 令一名普通人假使受到該項煽惑便相當可能

會， 

 

被慫恿(如第(1)(a)款適用)犯有關罪行或(如第(1)(b)款適用)進行

公眾暴亂，否則該項煽惑不構成第(1)款所訂罪行。 

 

(2) 任何人 — 

 

(a)  藉作出第(1)(a)款提述的作為而煽動叛亂，即

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終身監

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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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藉作出第(1)(b)款提述的作為而煽動叛亂，即

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罰款及監

禁 7 年。 

 

 

9B. 煽惑煽動叛亂並非罪行 

 

煽惑他人犯第 9A 條(煽動叛亂)所訂罪行並非罪行。 

 

 

9C. 處理煽動性刊物 

 

(1) 在本條中，“煽動性刊物”指相當可能導致慫恿某人

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或 2B(分裂國家)條所訂罪行的刊物。 

 

(2) 在不抵觸第 9D 條的條文下，任何人懷有藉任何煽

動性刊物而煽惑他人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或 2B(分裂國家)條所

訂罪行的意圖，而 — 

 

(a) 發表、售賣、要約售賣、分發或展示該煽動性

刊物； 

 

(b) 印製或複製該煽動性刊物；或 

 

(c) 輸入或輸出該煽動性刊物， 

 

即屬犯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罰款$500,000 及監禁 7 年。 

 

(3) 對第(2)款所訂罪行的檢控，不得在犯該罪行的日期

的 2 年後提出。 

 

 

9D. 若干作為並非煽惑 

 

(1) 為施行第 9A 條，任何人不得僅因他作出訂明行為，

而被視為煽惑他人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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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或 2B(分裂國家)條所

訂罪行；或 

 

(b) 進行會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的公眾

暴亂。 

 

(2) 為施行第 9C 條，任何人不得僅因他懷有只作出訂明

作為的意圖而作出第 9C(2)(a)、(b)或(c)條所提述的任何作為

(“後”)，而被視為懷有煽惑他人犯第 2(判國)、2A(顛覆)或

2B(分裂國家)條所訂罪行的意圖而作出後。 

 

(3) 在本條中，“訂明作為”指 — 

 

(a) 顯示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其

任何措施上被誤導或犯錯誤； 

 

(b) 以矯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

的 — 

 

  (i) 管治或憲制； 

 

 (ii) 法律；或 

 

(iii) 司法， 

 

中的錯誤或缺失為出發點，指出該等錯誤或缺

失； 

 

(c) 慫恿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眾

人士嘗試以合法手段，促致改變中華人民共和

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(視屬何情況而定)的法律

所規定的任何事宜；或 

 

(d) 以消除任何在或傾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

特別行政區人口中不同組別階層之間製造怨恨

或敵意的任何事宜為出發點，指出該事

宜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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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加入第 IIA 部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

“第 IIA 部 

 

關於第 I 及 II 部所訂的若干罪行的執行條文 

 

 

18A. 第 I 及 II 部及本部的執行等須符合《基本法》 

 

第 I 及 II 部及本部的條文須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

第三章的方式而解釋、適用及執行。 

 

 

18B. 調查權力 

 

(1) 如職級在總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 — 

 

(a) 有人已犯或正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、

2B(分裂國家)、9A(煽動叛亂)或 9C(處理煽動

性刊物)條所訂罪行； 

 

(b) 在任何處所、地方或運輸工具中，有任何相當

可能屬或相當可能包含對該罪行的調查具有重

大價值的證據的物品；及 

 

(c) 若然不即時採取行動，該等證據將會喪失，因

而會導致對該罪行的調查造成嚴重損害， 

 

他可指示任何警務人員就該處所、地方或運輸工具行使第(2)款所

賦予的權力。 

 

(2) 根據按第(1)款就某處所、地方或運輸工具發出的指

示行事的警務人員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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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可進入該處所或地方，如有必要，並可為該目

的破開該處所或地方的任何門戶或窗戶； 

 

(b) 可截停並登上該運輸工具； 

 

(c) 可搜查該處所、地方或運輸工具，或對任何在

其內發現的人進行搜身； 

 

(d) 可檢取、扣押或移走在該處所、地方或運輸工

具內發現並且他覺得屬或包含第 2(叛國)、

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、9A(煽動叛亂)或

9C(處理煽動性刊物)條所訂罪行的證據的任何

物品； 

 

(e) 可在他行使(c)或(d)段所賦予的權力所需的時

間內，扣留該運輸工具；及 

 

(f) 可用武力移走妨礙他行使本款所賦予的任何權

力的人或物品。 

 

(3) 如遇到要求，警務人員須在行使第(2)款所賦予的任

何權力之前，出示其警察委任證。 

 

(4) 根據第(2)(c)款對某人進行搜身，只可由性別與該人

相同的警務人員進行。 

 

(5) 為免生疑問，現宣布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 章)第

83 條及該條例第 XII 部其他條文適用於第(2)款及該款所賦予的任

何權力。 

 

(6) 就本條而言 — 

 

(a) “運輸工具”指任何車輛、纜車、電車、鐵路

列車、船隻或飛機； 

 

(b) “處所”包括任何構築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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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C. 需獲律政司司長同意 

 

對第 I 或 II 部任何條文所訂的罪行的檢控須由律政司司長

提起，或在獲得律政司司長書面同意的情況下提起，否則不得提

起。 

 

 

18D. 若干罪行須由陪審團審訊 

 

為免生疑問，被控犯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

或 9A(2)(a)(因煽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而屬煽動叛亂)條所訂罪

行的被控人須於原訟法庭受審。 

 

 

18E. 被控犯第 9A(2)(b)或 9C 條所訂罪行可 

選擇由陪審團審訊 

 

(1) 為第 9A(2)(b)(因煽惑公眾暴亂而屬煽動叛亂)或

9C(處理煽動性刊物)條所訂罪行而會在裁判官席前受審的被控人，

可於聆訊展開前通知該裁判官，選擇在原訟法庭受審。 

 

(2) 凡 — 

 

(a) 被控人在裁判官席前被控以第 9A(2)(b)(因煽

惑公眾暴亂而屬煽動叛亂)或 9C(處理煽動性

刊物)條所訂罪行；而 

 

(b) 已有申請根據《裁判官條例》(第 227 章)第

88 條提出，要求作出命令將有關案件移交區

域法院， 

 

被控人可於該命令作出前通知該裁判官，選擇在原訟法庭受審。 

 

(3) 為第 9A(2)(b)(因煽惑公眾暴亂而屬煽動叛亂)或

9C(處理煽動性刊物)條所訂罪行而會在區域法院受審的被控人，可

於聆訊展開前通知法官，選擇在原訟法庭受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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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就第(1)及(3)款而言，凡證據因應被控人對控罪或控

罪中的任何一項表示不認罪而獲收取或聽取，聆訊即告展開。”。 

 

 

第 3 部 

 

對《官方機密條例》的修訂 

 

 

7A. 加入條文 

 

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現予修訂，在第 I 部中加入 — 

 

  “ 1A. 本條例的執行等須符合《基本法》 

 

本條例的條文須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三章的方式而解

釋、適用及執行。”。 

 

 

8. 釋義 

 

(1) 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第 12(1)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“公務人員”的定義中，廢除(a)、(b)及(c)段而

代以 — 

 

  “(a) 任何擔任《退休金利益條例(設定職位)

令》(第 99 章，附屬法例)附表 1 第 2

欄指明的職位的人； 

 

(b) 任何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轄下受薪

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

質；”； 

 

(b) 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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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“國家安全”(national security)指保中

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

主；”。 

 

(2) 第 12(2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英皇香港政府、第(1)款所

述的任何部門、部隊或團體”而代以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”。 

 

 

9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12A. 第 III 部的執行等須符合《基本法》 

 

本部的條文須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的方式而解釋、

適用及執行。”。 

 

 

10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16A. 關於中央管理的香港事務的資料 

 

(1) 屬或曾經屬公務人員或政府承辦商的人如在沒有合法

權限的情況下，作出一項具損害性的披露，而所披露的是 — 

 

(a) 關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並且根據《基本

法》是由中央管理的事務；及 

 

(b) 憑藉他作為公務人員或政府承辦商的身分而由

或曾經由他管有， 

 

的資料、文件或其他物品，他即屬犯罪。 

 

(2) 就第(1)款而言，如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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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披露危害國家安全；或 

 

(b) 有關的資料、文件或物品的性質屬若被未經授

權而披露便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， 

 

披露即屬具損害性。 

 

(3) 被控犯本條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在指稱的罪行發生

時，他既不知道亦無合理理由相信 — 

 

(a) 有關的資料、文件或物品屬第(1)(a)款所述

；或 

 

(b) 披露會屬第(2)款所指的具損害性， 

 

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”。 

 

 

11. 因未經授權的披露或違法取覽所得的 

資料或在機密情況下託付的資料 

 

(1) 第 18(2)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(b)段中，廢除末處的“或”； 

 

(b) 在(c)段中，廢除句號而代以“；或”； 

 

(c) 加入 — 

 

  “(d) 它藉 (不論被該有關人士或另

一人)違法取覽而被取得， 

 

而就(a)及(b)段而言，“公務人員或政府承辦

商”在有關資料、文件或物品是在某前任公務

人員或前任政府承辦商仍是公務人員或政府承

辦商期間落入他的管有的情況下，包括該前任

公務人員或前任政府承辦商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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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第 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5A) 就第(2)款而言，如有以下情況，有關的人即屬違法

取覽資料、文件或物品 — 

 

(a) 有關的資料、文件或物品(視屬何情況而定)憑

藉該人就該資料、文件或物品(視屬何情況而

定)所犯的下列罪行，而落入他的管有或維持

由他管有 — 

 

 (i) 《電訊條例》(第 106 章)第 27A 條

(藉電訊而在未獲授權下取用電腦資

料)所訂罪行； 

 

 (ii) 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161

條(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)

所訂罪行；或 

 

(iii) 《盜竊罪條例》(第 210 章)第 9(盜

竊罪)、10(搶劫罪)或 11(入屋犯法

罪)條所訂罪行；或 

 

(b) 有關的資料、文件或物品(視屬何情況而定)以

一項利益作為交換而落入他的管有或維持由他

管有，而提供或接受該項利益屬《防止賄賂條

例》(第 201 章)第 4 條(賄賂)所訂罪行。”。 

 

(3) 第 18(6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或防務或國際關係”而代以

“、防務、國際關係或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而根據《基本法》是由中央

管理的事務”。 

 

(4) 第 18(6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至 16”而代以“至 16A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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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AB. 因未經授權的披露或違法取覽所得的 

資料或在機密情況下託付的資料 

 

第 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5B) 如 — 

 

(a) 某人作出一項披露，而該項披露 — 

 

 (i) 揭露任何官員的不合法活動、

濫用權力、嚴重疏於職守或其

他嚴重不當行為；或 

 

 (ii) 揭露一項對 — 

 

(A) 公共秩序； 

 

(B) 公共安全；或 

 

(C) 公眾的健康或安全， 

 

的嚴重威脅； 

 

(b) 該項披露並不超逾揭露該事宜所需的範

圍；及 

 

(c) 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，該項披

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，較不作出該項披

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為重， 

 

則該人不屬犯本條所訂罪行。” 

 

 

12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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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24A. 選擇由陪審團審訊  

 

(1) 為第 13、14、15、16、16A、17、18、19 或 20 條所

訂罪行而會在裁判官席前受審的被控人，可於聆訊展開前通知該裁

判官，選擇在原訟法庭受審。 

 

(2) 凡 — 

 

(a) 被控人在裁判官席前被控以第 13、14、15、

16、16A、17、18、19 或 20 條所訂罪行；而 

 

(b) 已有申請根據《裁判官條例》(第 227 章)第

88 條提出，要求作出命令將有關案件移交區

域法院， 

 

被控人可於該命令作出前通知該裁判官，選擇在原訟法庭受審。 

 

(3) 為第 13、14、15、16、16A、17、18、19 或 20 條所

訂罪行而會在區域法院受審的被控人，可於聆訊展開前通知法官，

選擇在原訟法庭受審。 

 

(4) 就第(1)及(3)款而言，凡證據因應被控人對控罪或控

罪中的任何一項表示不認罪而獲收取或聽取，聆訊即告展開。”。 

 

 

第 4 部 

 

對《社團條例》的修訂 

 

 

13. 釋義 

 

(1) 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 章)第 2(1)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“受取締組織”(proscribed organization)指根據第 8A 條被取締

的組織；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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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第 2(2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本”之前加入“除在與根據第 8A

條取締組織有關連的情況下，”。 

 

 

14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2A. 執行等須符合《基本法》 

 

本條例的條文須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第三章的方式

而解釋、適用及執行。”。 

 

 

14A. 禁止社團的運作 

 

第 8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國家安全或”。 

 

 

15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8A. 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 

 

(1) 保安局局長如合理地相信為國家安全利益維護國家安

全的目的，取締本條適用的任何本地組織是必要的，並合理地相信

取締該本地組織與該目的是相稱的，則可藉命令取締該本地組織。 

 

(2) 凡任何本地組織 — 

 

(a) 的宗旨或其中一項宗旨是進行叛國、顛覆、分

裂國家或煽動叛亂或犯諜報活動罪；或 

 

(b) 已作出或正企圖作出叛國、顛覆、分裂國家或

煽動叛亂，或已犯或正企圖犯諜報活動罪；

或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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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從屬於某內地組織，而該內地組織已遭中央基

於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的理由，根據中華

人民共和國法律禁止(該項禁止已藉明文禁令

正式宣布)運作， 

 

本條適用於該本地組織。 

 

(3) 凡有證明書 — 

 

(a) 由中央人民政府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發出；及 

 

(b) 述明某內地組織已遭中央基於保障中華人民共

和國安全的理由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禁

止運作，而該項禁止已藉明文禁令正式宣布， 

 

該證明書即為該項禁止的確證。 

 

(4) 一份宣稱是第(3)款所提述的證明書的文件 — 

 

(a) 須在任何法律程序中獲接受為證據，而無需進

一步證明；及 

 

(b) 除在有相反證明的情況外，須當作是上述證明

書。 

 

(5) 就本條而言 — 

 

(a) “叛國”指屬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

2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； 

 

(b) “顛覆”指屬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

2A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； 

 

(c) “分裂國家”指屬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

章)第 2B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； 

 

(d) “煽動叛亂”指屬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

章)第 9A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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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“諜報活動罪”指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

章)第 3 條所訂罪行； 

 

(f) “本地組織”指 — 

 

  (i) 任何已根據或須根據本條例註冊的社

團，或獲豁免而無需根據本條例註冊

的社團；或 

 

 (ii) 附表所列的任何團體 1 所列的任何團

體；。 

 

(g) “內地組織”指 — 

 

  (i)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部分(台灣、

香港及澳門除外)組成或成立的團

體；或 

 

 (ii) 總部或主要業務地點設於中華人民共

和國任何部分(台灣、香港及澳門除

外)的團體； 

 

(h) 如以下條件符合，一個本地組織(“前”)即

屬從屬於一個內地組織(“後”) — 

 

  (i) 前為其運作直接或間接尋求或接受

後的可觀的財政上的資助、任何種

類的可觀的財政上的補助或可觀的財

政上的支援或數額可觀的貸款； 

 

 (ii) 前直接或間接受後指示或控制；

或 

 

(iii) 前的政策或前的任何政策是直接

或間接由後釐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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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B. 取締的程序規定 

 

(1) 保安局局長在根據第 8A 條取締某組織前，必須向該

組織給予機會，讓它就何以它不應被取締而 — 

 

(a) 陳詞；或 

 

(b) 作出書面申述， 

 

視乎它認為何合適而定。 

 

(2) 如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向有關組織給予機會陳詞或

作出書面申述，在該個案的情況下並非切實可行，則第(1)款不適

用。 

 

(3) 保安局局長在根據第 8A(1)條作出命令後，必須在切

實可行範圍內盡快 — 

 

(a) 將該命令的文本一份送達有關組織； 

 

(b) (如該組織佔用或使用任何建築物或處所)在以

下地方以顯眼方式張貼一份該命令的文本 — 

 

  (i) 保安局局長覺得屬該組織佔用或使用

作為集會地點的建築物或處所；及 

 

 (ii) 該建築物或處所所在的警區中最近的

警署； 

 

(c) 在憲報刊登該命令；及 

 

(d) 在每日於香港行銷的兩份中文報章及每日於香

港行銷的一份英文報章上刊登該命令。 

 

(4) 即使已經有或可能有任何上訴根據第 8D 條針對某項

取締而提出，根據第 8A(1)條作出的命令 — 

 

(a) 如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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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i) 於同日根據第(3)(c)及(d)款刊登，

則於該日生效； 

 

 (ii) 於不同日子根據第(3)(c)及(d)款刊

登，則於其中的最後一日生效；或 

 

(b) 於其內指明的較後日期(如有的話)生效。 

 

 

8C. 禁止參加受取締組織的活動 

 

(1) 任何人在某本地組織根據第 8A 條被取締後 — 

 

(a) 身為受取締該組織的幹事或以受取締該組織幹

事身分行事，或自稱是或聲稱是受取締該組織

的幹事； 

 

(b) 管理受取締該組織或協助管理受取締該組織； 

 

(c) 身為受取締該組織的成員或以受取締該組織成

員身分行事； 

 

(d) 參與受取締該組織的集會；或 

 

(e) 向受取締在沒有事先獲得保安局局長書面批准

的情況下，向該組織支付金錢或給予其他形式

的援助， 

 

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。 

 

(1A) 以下作為並不構成第(1)款所訂罪行 — 

 

(a) 參與某法律程序(不論是以本人身分參與或作

為屬該法律程序的一方的組織的代表而參

與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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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尋求、提供或接受任何法律服務或就該等服務

而支付或收取任何款項； 

 

(c) 在事先獲得保安局局長書面批准的情況下，支

付款項以解除任何法律責任；或 

 

(d) 作出(a)、(b)或(c)段提述的作為所附帶的任

何作為。 

 

(2) 被控犯第(1)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在指稱的罪行發

生時，他既不知道亦沒有理由相信有關組織已根據第 8A 條被取

締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 

 

(3) 在不損害第(2)款的原則下 — 

 

(a) 就身為受取締組織的幹事或以受取締組織幹事

身分行事而被控犯第(1)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

明他已採取所有合理步驟，以終止該幹事身

分； 

 

(b) 就身為受取締組織的成員或以受取締組織成員

身分行事而被控犯第(1)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

明他已採取所有合理步驟，以終止該成員身

分， 

 

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 

 

 

8D. 上訴反對取締 

 

(1) 凡有組織根據第 8A 條被取締，任何因該項取締而感

到受屈的該組織的幹事或成員可在該項取締生效後 30 天內，針對

該項取締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。 

 

(2) 根據第(1)款提出上訴及作出任何附帶作為不得就第

8C 條而言視為以幹事或成員身分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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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凡有人根據第(1)款針對某項取締提出上訴，原訟法

庭 — 

 

(a) 如不信納以下事項，須推翻該項取締 — 

 

  (i) 保安局局長沒有已在該項取締中正確

地應用法律； 

 

 (ii) 有關證據不足以證明有關組織符合第

8A(2)(a)、(b)或(c)條；或或(b)

條；及 

 

(iii) 有關證據不足以令到相信 — 

 

(A) 為國家安全利益維護國家安全

的目的，該項取締是必要的；

及 

 

(B) 該項取締與該目的是相稱的， 

 

屬有理可據的合理信念；或 

 

(b) 如不信納以上事項，須駁回該宗上訴。 

 

(4) 根據第(3)款因應本條所指的上訴而被推翻的取締，

須當作從來沒有作出。 

 

(5) 如在任何於原訟法庭進行的法律程序的過程中，原訟

法庭應律政司司長的申請而信納將會在該法律程序的過程中提出的

證據或作出的陳述若被發表，便可能會損害國家安全，原訟法庭可

命令所有公眾人士或任何部分的公眾人士在聆訊的任何部分中不得

在場，以避免該等發表。 

 

(6) 在聆訊上訴時，原訟法庭可接納根據第 8E 條訂立的

規則所規定的證據。受任何若無本款規定便不可被法庭接受的證

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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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第(1)款提述的上訴的任何一方可憑牽涉法律問題的

理由，針對原訟法庭所作的決定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。 

 

(8) 根據第(7)款提出的上訴只可在獲原訟法庭批予上訴

許可或(如原訟法庭拒絕批予該許可)獲上訴法庭批予上訴許可的情

況下提出。 

 

 

8E.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保安局局長可為上訴訂立規則例 

 

(1)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訂立規則，就以下事宜作出規

定 — 

 

(a) 第 8D 條所指的上訴的提出、聆訊和撤回； 

 

(b) 關於該等上訴的訟費； 

 

(c) 關乎該等上訴的聆訊的實務和程序； 

 

(d) 證據的可接納與否；及 

 

(e) 該等上訴的聆訊所附帶的或引起的其他事宜。 

 

(1) 保安局局長可在須獲立法會批准的規限下，就根據第

8D 條提出的上訴的處理(包括該等上訴的聆訊所附帶的或引起的其

他事宜)訂立規例。 

 

(2) 在根據本條訂立規則時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例時，保

安局局長尤須顧及 — 

 

(a) 確使屬上訴標的之取締獲妥善覆核的需要；及 

 

(b) 確使資料不致在損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被披露

的需要。 

 

(3) 根據本條訂立的規則例可訂定條文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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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令法律程序可在上訴人沒有獲提供有關的取締

的理由的全部細節的情況下進行； 

 

(b) 令原訟法庭可在任何人(包括上訴人或他委任

的任何法律代表)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程

序；及 

 

(c) 令原訟法庭可向上訴人提供一份在他缺席時獲

取的證據的撮要。 

 

(4) 凡根據本條訂立的規則例令原訟法庭可在上訴人或他

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程序，該等規則例須就

以下事宜訂定條文 — 

 

(a) 委任一名法律執業為上訴人的利益而行事的

權力；及 

 

(b) 該法律執業的職能及責任。”。 

 

 

8F. 規則委員會可就上訴訂立規則 

 

在不抵觸根據第 8E 條訂立的規例的情況下，根據《高等法

院條例》(第 4 章)第 55 條組成的規則委員會可訂立法院規則，就

以下事宜作出規定 — 

 

(a) 第 8D 條所指的上訴的提出、聆訊和撤回； 

 

(b) 關於該等上訴的訟費； 

 

(c) 關乎該等上訴的聆訊的實務和程序；及 

 

(d) 該等上訴的聆訊所附帶的或引起的其他程序事

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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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G. 取締後的善後事宜 

 

附表 2 就根據第 8A 條取締組織具有效力。 

 

 

第 5 部 

 

其他修訂 

 

 

16. 相關、附帶及相應修訂 

 

附表指明的成文法則按附表所列方式修訂。 

 

 

 附表 [第 16 條] 

 

相關、附帶及相應修訂 

 

 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

 

 

1. 詞語和詞句的釋義 

 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 章)第 3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“中央人民政府”(Central People’s Government)指中華人民共和

國中央人民政府；”。 

 

 

《公司條例》 

 

 

2. 加入條文 

 

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現予修訂，在第 291A 條之後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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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291AAA. 處長須將受取締公司的名稱 

自登記冊中刪除 

 

(1) 凡某公司根據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 章)第 8A 條被取

締，處長須 — 

 

(a) 將該公司的名稱自登記冊中剔除；及 

 

(b) 在憲報刊登有關該項除名的公告， 

 

而當憲報刊登該公告時，該公司即告解散。 

 

(2) 如處長信納針對該項取締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尚未用

盡，他可押後根據第(1)款採取行動。”。 

 

 

《退休金條例》 

 

 

3. 經定罪等後退休金、酬金或津貼可予取消 

、暫停支付或扣減 

 

《退休金條例》(第 89 章)第 15(1)(a)(iii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條

所訂的叛逆罪”而代以“(叛國)、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或

9A(2)(a)(因煽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而屬煽動叛亂)條所訂罪行”。 

 

 

《郵政署條例》 

 

 

4. 禁寄物品 

 

《郵政署條例》(第 98 章)第 32(1)(h)條現予廢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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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退休金利益條例》 

 

 

5. 經定罪等後退休金利益可予取消 

、暫停支付或扣減 

 

《退休金利益條例》(第 99 章)第 29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條

所訂的叛逆”而代以“(叛國)、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或 9A(2)(a)(因

煽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而屬煽動叛亂)條所訂罪行”。 

 

 

《社團條例》 

 

 

6. 修訂詳題 

 

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 章)的詳題現予修訂，在“作”之後加入“、

取締某些組織”。 

 

 

7. 釋義 

 

第 2(1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幹事”的定義中，在末處的分號之前加入

“而“幹事”就第 8A 條所指的本地組織而言，亦須以相同方式解釋”。 

 

 

8. 將社團從名單上刪除 

 

第 14A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4) 凡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成為受取締組織，社團事務主

任須在該項取締生效後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該社團或分支機

構從根據第 11 條備存的名單上刪除，但如該項取締其後根據第

8D(3)條因應第 8D 條所指的上訴而被推翻，則社團事務主任須在切

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重新列入該名單內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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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容許非法社團或受取締組織在 

處所內集會的人 

 

第 21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或非法社團”而代以“、受取締組織

、非法社團成員或受取締組織”。 

 

 

10. 煽惑他人成為非法社團或受取締 

組織成員等的罰則 

 

第 22(1)條現予修訂，在所有“社團”之後加入“或受取締組

織”。 

 

 

11. 為非法社團或受取締組織牟取社團費 

或會費或援助的罰則 

 

第 23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的目的而向他人牟取或企圖為非法社

團的目的而向他人牟取社團”而代以“或受取締組織的目的，或企圖為非

法社團或受取締組織的目的，而向他人牟取社團費或會”。 

 

 

11A. “附表 1”取代“附表” 

 

第 2(2)、(2B)及(3)、9(1)(c)及 14A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附

表”而代以“附表 1”。 

 

 

12. 修訂附表 

 

附表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廢除“[第 2 條]”而代以“[第 2 及 8A(5)(f)條]”； 

 

(a) 廢除 — 

 

    “附表    [第 2 條]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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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代以 — 

 

 “附表 1  [第 2、8A、9 及 

  14A 條]”； 

 

(b) 在標題中，在“本”之前加入“除在與取締組織有關

連的情況下”。 

 

 

12A. 加入附表 2 

 

   “附表 2 [第 8G 條] 

 

  某組織根據本條例第 8A 條 

  被取締後的善後事宜 

 

 

1.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註冊的公司 

 

(1) 如根據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註冊的公司根據本條

例第 8A 條被取締，公司註冊處處長須 — 

 

(a) 將該公司的名稱自處長備存的公司登記冊中剔

除；及 

 

(b) 在憲報刊登關於該項除名的公告， 

 

而當憲報刊登該公告時，該公司即告解散。 

 

(2) 如公司註冊處處長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，根據第(1)

款自登記冊中被剔除的公司須予清盤，而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

第 360D、360E、360F、360G、360H、360I、360J、360K、360L 及

360M 條適用於該公司，猶如該公司屬根據該條例第 360C 條自登記

冊中被剔除並解散的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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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公司條例》所指的非註冊公司 

 

(1) 根據本條例第 8A 條被取締的屬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

章)第 326 條所指的非註冊公司，須就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第

327(3)條而言被視為已解散。 

 

(2) 如公司註冊處處長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，第(1)款提

述的公司須予清盤，而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第 X 部須適用於該

公司。 

 

 

3. 其它類別的組織 

 

(1) 如根據本條例第 8A 條被取締的組織並非根據《公司

條例》(第 32 章)註冊，但該組織根據其他條例獲註冊，則有關當

局須 — 

 

(a) 取消該組織的註冊及(如根據該其他條例屬適

用的話)將該組織的名稱自有關登記冊或其它

相類紀錄中刪除或剔除；及 

 

(b) 在憲報刊登關於該項取消的公告， 

 

而當憲報刊登該公告時 — 

 

(c) 該組織為就該其他條例的目的和一切其他目的

而言即屬已解散；及 

 

(d)  (i) 適用於該組織的解散的該其他條例的

條文(如有的話)，須猶如該組織是根

據該其他條例解散的而適用； 

 

 (ii) 適用於組織的清盤的該其他條例的條

文(如有的話)，須適用於該組織。 

 



#71767 v86 34

(2) 除第(1)(d)款另有規定外，如有關當局向原訟法庭提

出申請，第(1)款提述的組織須予清盤，而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

第 X 部隨之適用，猶如該組織屬該條例第 326 條所指的非註冊公

司。 

 

(3) 在本條中，“有關當局”指 — 

 

(a) 在某人根據有關條例有權取消有關組織在該條

例下的註冊的情況下，指該人；或 

 

(b)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，指公司註冊處處長。 

 

 

4. 解散或清盤不得在法律補救用 

盡之前發生 

 

如某組織根據本條例被取締 — 

 

(a) 而第 1(1)或 3(1)條適用，則不得根據該條就

該組織採取行動；或 

 

(b) 而第 2(1)條適用，該組織不得根據該條而視

為已解散， 

 

但在以下情況下則除外 — 

 

(c) 針對該項取締的法律程序的提起時限已屆滿而

並無該等程序提起；或 

 

(d) 該等程序(如有的話)已完結。 

 

 

5. 成員等的法律責任須不受解散 

影響而持續 

 

如某組織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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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依據第 1(1)或 3(1)條而解散；或 

 

(b) 根據第 2(1)條而視為已解散， 

 

該組織的每名董事、高級人員及成員的法律責任(如有的話)仍然持

續並可強制執行，猶如該組織未曾解散一樣。”。 

 

 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

 

 

13. 廢除條文 

 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3、4、5、7(6)、9、10、11、14、

15、16 及 17 條現予廢除。 

 

 

14. 證據 

 

第 12 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10”而代以“9A 或 9C”。 

 

 

15. 搜查令 

 

第 13 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兩度出現的“10”而代以“9A 或 9C”。 

 

 

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

 

 

16. 關於常規與程序的規則及命令 

 

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(第 221 章)第 9(3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逆罪

或隱匿叛逆”而代以“國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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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在特別情況下可拒絕被控人保釋 

 

第 9G(10)(b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條所訂的叛逆罪”而代以“、2A

、2B 或 9A(2)(a)條所訂罪行”。 

 

 

18. 在移交的法律程序中文件的送達 

 

第 10A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7) 本條就依據第 13C(1)條進行的法律程序而適用，猶

如 — 

 

(a) 在第(1)款中，在“條提起”之前的所有字句

由下文取代 — 

 

  “(1) 凡依據第 13C(1)條有任

何法律程序移交法院審訊而律政司司長

已依據第 14(1)(a)”； 

 

(b) 在第(2)款中，兩度出現的“區域法院法官”

均由“裁判官”取代；及 

 

(c) 在第(4)款中，“區域法院法官或法官應在區

域法院或”由“裁判官應向他作出的申請或法

官應在”取代。”。 

 

 

19. 加入條文 

 

在緊接第 14 條之前加入 — 

 

  “ 13C. 關於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18E 條及 

《官方機密條例》第 24A 條 

的法律程序  

 

(1) 凡被控人根據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18E(1)

或(2)條或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第 24A(1)或(2)條選擇在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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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法庭受審 — 

 

(a) 有關案件須在猶如他是根據《裁判官條例》

(第 227 章)第 80C(4)條被交付審訊的情況下

進行； 

 

(b) 第 10 條不適用於該案件；及 

 

(c) 被控人如被裁定犯該罪行，須由主審法官判

刑，但主審法官判處的刑罰，不得重於假使被

控人被裁判官裁定犯該罪行該裁判官便可判處

的刑罰。 

 

(2) 凡被控人根據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18E(3)

條或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第 24A(3)條選擇在原訟法庭受

審 — 

 

(a) 有關案件須在猶如已有命令根據《區域法院條

例》(第 336 章)第 77A(4)條作出將有關法律

程序移交原訟法庭的情況下進行；及 

 

(b) 被控人如被裁定犯該罪行，須由主審法官判

刑，但主審法官判處的刑罰，不得重於假使被

控人被區域法院裁定犯該罪行區域法院法官便

可判處的刑罰。”。 

 

 

20. 罪行的審訊 

 

(1) 第 14A(1)(a)條現予廢除。 

 

(2) 第 14A(2)(a)條現予廢除。 

 

 

21. 罪行的審訊 

 

第 51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叛逆罪”而代以“《刑事罪行條例》

(第 200 章)第 2、2A、2B 或 9A(2)(a)條所訂罪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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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法律程序的移交 

 

第 65F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4A) 如有關被控人反對移交，法官須拒絕根據第(1)款提

出的將就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9A(2)(b)或 9C 條或《官

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第 13、14、15、16、16A、17、18、19 或

20 條所訂罪行進行的法律程序移交的申請。”。 

 

 

23. 隱瞞罪行的罰則 

 

第 91(4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(叛逆罪除外)”。 

 

 

24. 已婚婦女遭丈夫脅迫的推定的廢除 

 

第 100 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叛逆罪或謀殺罪”而代以“謀殺罪或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2、2A、2B 或 9A(2)(a)條所訂罪行”。 

 

 

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 

 

 

25. 極刑案件的法律援助 

 

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(第 221 章，附屬法例)第 13(1)條現予

修訂，廢除所有“叛逆或使用暴力的海盜行為”而代以“使用暴力的海盜

行為或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

或 9A(2)(a)(因煽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而屬煽動叛亂)條所訂罪行”。 

 

 

《裁判官條例》 

 

 

26. 修訂附表 2 

 

(1) 《裁判官條例》(第 227 章)附表 2 第 I 部第 4 及 5 項現予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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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。 

 

(2) 附表 2 第 III 部第 4 及 5 項現予廢除。 

 

 

《教育條例》 

 

 

27. 取消校董註冊的理由 

 

《教育條例》(第 279 章)第 31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在“如該”

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— 

 

  “人 — 

 

 (i) 在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中擔任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

章)第 2 條所界定的幹事，而 — 

 

(A) 該社團或分支機構的註冊或註冊豁免已根據

該條例第 5D 條取消；或 

 

(B) 該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作已被保

安局局長根據該條例第 8 條禁止；或 

 

 (ii) 在任何組織中擔任該條例第 2 條所界定的幹事，而

該組織已根據該條例第 8A 條被取締；”。 

 

 

《退休金利益(司法人員)條例》 

 

 

28. 經定罪等後退休金利益可予取消 

、暫停支付或扣減 

 

《退休金利益(司法人員)條例》(第 401 章)第 31(1)(c)條現予修

訂，廢除“條所訂的叛逆”而代以“(叛國)、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或

9A(2)(a)(因煽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而屬煽動叛亂)條所訂罪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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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 

 

 

28A. 釋義  

 

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(第 455 章)第 2(1)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“附表 1 所列罪行”的定義中，廢除“致他人犯任

何該等罪行；”而代以 — 

 

  “致他人犯任何該等罪行， 

 

但如某行為本身並非罪行，則該行為不得憑藉

(b)、(c)、(d)或(e)段而屬附表 1 所列罪

行；”； 

 

(b) 在“指明的罪行”的定義中，廢除“致他人犯任何該

等罪行；”而代以 — 

 

  “致他人犯任何該等罪行， 

 

但如某行為本身並非罪行，則該行為不得憑藉

(b)、(c)、(d)或(e)段而屬指明的罪行；”。 

 

 

29. 搜查的權限 

 

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(第 455 章)第 5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9) 第(8)款並不就屬以下條文所訂罪行的有組織罪行或

指明的罪行而適用 — 

 

(a) 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 章)第 8C 條(參加受取締

組織的活動)；或 

 

(b) 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2(叛國)、

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、9A(煽動叛亂)或

9C(處理煽動性刊物)條；或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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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第 13、14、15

、16、16A、17、18、19 或 20 條， 

 

據此，根據本條進行的關於該等有組織罪行或指明的罪行的進入、

搜查、搜身或檢取，均受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 章)第 83 條及

該條例第 XII 部其他條文規限。”。 

 

 

30. 與“有組織罪行”及“指明的罪行” 

的定義有關的罪行 

 

(1) 附表 1 現予修訂，在第 9 段中 — 

 

(a) 在 — 

 

  “第 19 條 

 

之前加入 — 

 

對非法社團職員等的懲罰” 

  “第 8C 條 參加受取締組織的活動”； 

 

(b) 在第二次及第三次出現的“非法社團”之後加入“或

受取締組織”。 

 

(2) 附表 1 現予修訂，在第 11 段中，在 — 

 

  “第 24 條 

 

之前加入 — 

 

蓄意威脅他人” 

  “第 2 條 叛國 

 

第 2A 條 

 

顛覆 

第 2B 條 

 

分裂國家 

第 9A 條 

 

煽動叛亂 



#71767 v86 42

第 9C 條 

 

處理煽動性刊物 

第 18 條 非法操練”。 

 

 

《監管釋囚規例》 

 

 

31. 指明罪行 

 

《監管釋囚規例》(第 475 章，附屬法例)附表 1 現予修訂，在第 3

項中，在與“第 21(1)、(2)條”及“第 22(1)、(2)條”相對之處，在

“非法社團”之後加入“或受取締組織”，以及在與“第 23(1)、(2)條”

相對之處，廢除“牟取社團”而代以“或受取締組織牟取社團費或會”。 

 

 

《官方機密條例》 

 

 

32. 釋義 

 

《官方機密條例》(第 521 章)第 12(1)現予修訂，在“國際關係”

的定義的(b)段中，廢除在“關乎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“香港特別行

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任何地方的關係的事宜。”。 

 

 

33. 因未經授權的披露或違法取覽所得的 

資料或在機密情況下託付的資料 

 

(1) 第 18(3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16”而代以“16A”。 

 

(2) 第 18(4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或 16”而代以“、16 或

16A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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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 在機密情況下託付予地區、國家 

或國際組織的資料 

 

第 20(4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或 16”而代以“、16 或 16A”。 

 

 

《1997 年刑事罪行(修訂)(第 2 號)條例》  

 

 

34A. 廢除 

 

《1997 年刑事罪行(修訂)(第 2 號)條例》(1997 年第 89 號)現予廢

除。 

 

 

其他條例 

 

 

35. 提述叛國之處包括顛覆等 

 

以下條文現予修訂，廢除所有“叛逆罪”而代以“《刑事罪行條

例》(第 200 章)第 2(叛國)、2A(顛覆)、2B(分裂國家)或 9A(2)(a)(因煽

惑叛國、顛覆或分裂國家而屬煽動叛亂)條所訂罪行” — 

 

(a) 《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》(第 472 章)第 3(6)(m)條； 

 

(b) 《立法會條例》(第 542 章)第 39(1)(c)及

40(1)(b)(iii)(C)條； 

 

(c) 《區議會條例》(第 547 章)第 14(1)(c)、19(1)(c)、

21(1)(c)及 24(1)(c)條；及 

 

(d) 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(第 569 章)第 14(g)條。 

 

 

 


